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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宝鸡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增特殊

慢性病门诊就医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各有关单位，各定点医疗机构：

现将《宝鸡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增特殊慢性病门诊就医管理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宝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宝鸡市财政局

         二○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

主题词：职工    医疗保险    慢性病    通知     　    

  抄送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市政府办公室
        市、县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，档（二）           

宝鸡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新增特殊慢性病门诊就医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促进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，完善医疗保险制度，减轻参保人员的门诊医疗费用负担，根据《宝鸡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》（宝政发〔2010〕16号）、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城镇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陕人社发〔2009〕177号)、《宝鸡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慢性病门诊医疗费用管理办法》（宝市人社发[2010]33号）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新增七种门诊特殊慢性病病种：1、原发性高血压；2、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；3、糖尿病；4、脑梗塞后遗症；5、脑出血后遗症；6、多耐药性肺结核；7、慢性活动性肝炎。

第三条 准入标准

一、原发性高血压
原发性高血压2级以上（有心、脑、肾、眼并发症之一）者：

心：①心绞痛或心肌梗死；②心功能不全：心功能Ⅲ级，半年内心电图、X线或超声心动图检查证实有典型心肌缺血、左心室肥大等；
脑：①有脑出血、脑血栓形成等住院病史资料；②一年内有经CT/MRI证实的缺血性或出血性脑血管病；

肾:肾功能不全；①24小时尿蛋白﹥0.5克；②血清肌酐Scr﹥177umol/L；③近三个月内尿素氮﹥14.3mmol/L；
眼：既往病史及近期三月内有眼底出血或渗出，或视神经乳头水肿的病史资料依据；或有眼底荧光素造影检查依据。
二、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

1、有近半年内心功能Ⅲ级住院病史资料，并有典型心绞痛的临床表现及心电图提示相应的心肌缺血依据；
2、冠状动脉造影阳性，“狭窄”≥50％以上；
3、有急性或亚急性心肌梗塞史住院好转且出院后，连续门诊治疗者；
4、有严重心律失常（如快慢综合症、多发多源性室性早搏、室性心动过速、Ⅲ度房室传导阻滞）。
符合上述两项者。
三、糖尿病

1、糖尿病症状+任意时间血浆葡萄糖水平≥11.1mmol/L（200mg/dl）；
2、a空腹血浆葡萄糖（FPG）水平≥7.0mmol/L（126mg/dl）；
b葡萄糖耐量试验（OGTT）中，2hPG水平≥11.1mmol/L（200mg/dl）（符合a、b之一者，在无高血糖危象时，一次血糖值达到上述标准者必须在另一日（隔一周）按a、b两个诊断标准之一复测核实）。

符合上述糖尿病诊断并有下列并发症之一者：
①合并感染：主要是下肢感染（溃疡或坏疽，迁延半年以上）；
②心脏并发症：①近半年内检查心功能Ⅲ级；②半年内心电图或X线或超声心动图证实有左心室扩大；
③肾脏并发症（肾功能不全）：a、24小时尿蛋白﹥0.5克；b、血清肌酐Scr﹥177umol/L；c、近三月内尿素氮﹥14.3mmol/L检验单；
④眼底检查符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改变，或伴有青光眼、白内障、失明者。
四、脑梗塞后遗症
经CT/MRI证实缺血性脑血管病，并遗有较重的神经功能损伤：

1、偏瘫，肌力Ⅲ级以下；

2、完全或不完全性及混合性失语；

3、血管性痴呆；

4、球麻痹（构音障碍、声音嘶哑、饮水呛咳、吞咽困难）；

5、血管性帕金森病；
符合以上五项之一者。
五、脑出血后遗症

有急性脑血管病史并经CT/MRI证实出血性脑血管病，临床表现有如下症状：

1、肢体功能明显障碍、肌力Ⅲ级以下；

2、完全或不完全性及混合性失语；

3、血管性痴呆；

4、球麻痹（构音障碍、声音嘶哑、饮水呛咳、吞咽困难）；

5、血管性帕金森病；

符合以上五项之一者。

六、多耐药性肺结核
1、具有结核中毒症状和肺结核的临床表现；

2、影像学检查及痰结核菌检查（结核菌培养+药敏实验），符合上述病的诊断标准；

3、具有纤维支气管镜检查、血清学检查等病理学或微生物学检查依据。
符合上述两项标准者。

七、慢性活动性肝炎

1、HBsAg或抗－HCV阳性，且半年内两次以上肝功能化验（须有下列之一项者）：
①肝功能ALT反复升高在正常上限2倍以上；
②BIL>34.2umol/L；
③白蛋白/球蛋白(A/G)比例异常（A/G<1.5）；
④白蛋白下降（≤35g/L）；

2、肝活检符合慢性活动性肝炎。

符合以上二项之一者。

第四条 鉴定机构

上述7种特殊慢性病患者，由市、县区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相关科室副主任以上医师进行鉴定。

市、县区要成立慢性病鉴定专家小组，建立专家信息库，把业务技术强、公道正派的副主任以上医师选入其中，每次召开专家小组会议前，随机抽取组成专家小组，负责慢性病患者的资格审核确认工作。
第五条 审批程序
符合上述门诊特殊慢性病患者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提供近半年内原始门诊病历（出院小结）、诊断证明、住院病历（复印件，但必须由医院的病案室、医保科盖章确认）、近期检查、化验报告单、医疗保险证、身份证复印件、3张两寸免冠彩照等资料，单位统一收集送市、县区医保经办机构初审，对基本符合条件者，市、县区慢性病医保经办机构指定医院集中检查，专家组审核确定资格。     

已经确定纳入慢性病门诊范围的患者，到医院医保科领取《宝鸡市城镇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新增慢性病门诊医疗审批表》（以下简称审批表）。经医院相关科室副主任以上医师提出治疗用药方案，科主任审核签字，医院医保科审核盖章，再到市、县区慢性病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审批手续。

第六条 就医报销程序
经审批后的特殊慢性病患者，凭医保证、医保IC卡、审批表、医保专用处方、正规机制发票、费用明细单、特殊慢性病门诊病历等相关资料到指定医院就医。接诊医师须认真如实填写门诊病历（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就诊日期、主症及重要体征、诊断、治疗用药、药量及疗程）、开具处方。对所产生的符合规定的门诊费用，先由个人垫付，每季度由本单位医保专管员统一收集送至所属市、县区慢性病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审核报销手续。住院期间发生的门诊医疗费用一律不予报销。

第七条 治疗用药原则

上述新增7种门诊特殊慢性病用药原则按《陕西省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》（2010年版）执行，必须严格遵守合理用药、因病施治的原则，做到“人与病、病与症、症与药、药与量、量与价”五相符（参考用药目录附后）。

第八条 支付标准及年最高支付限额
门诊慢性病实行年度起付线，起付线标准暂定为400元。参保患者当年在门诊治疗慢性病的医疗费，扣除起付线标准后，剩余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统筹基金按70%的比例予以支付。支付标准如下：
宝鸡市职工特殊慢性病门诊医疗费用支付标准  
	 序号
	病种范围
	基金支付比例
	医药费定额标准
	年最高支付
限额（元）
	备 注

	1
	原发性高血压
	70%
	180元/月
	2160
	

	2
	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
	70%
	180元/月
	2160
	

	3
	糖尿病
	70%
	250元/月
	3000
	含Ⅰ型糖尿病

	4
	脑梗塞后遗症
	70%
	200元/月
	2400
	

	5
	脑出血后遗症
	70%
	230元/月
	2760
	

	6
	多耐药性肺结核
	70%
	150元/月
	1800
	

	7
	慢性活动性肝炎
	70%
	200元/月
	2400
	

	说明
	1、未办理异地就医手续的异地患者支付比例降低10%。

2、经不同医院鉴定患有规定的七种慢性病中两种及其以上慢性病的，其定额标准按所患慢性病定额标准最高的两种慢性病定额之和的80%确定。

3、患上述疾病的参保患者，每两年重新审核一次。

4、Ⅰ型糖尿病泵注患者其材料费另报40%，最高限额230元/月。


第九条 定点医疗机构必须对新开展的7种门诊特殊慢性病患者建立门诊特殊慢性病登记册（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诊断、用药及疗程）。接诊医师须严格验证确认慢性病门诊患者就诊资格，严禁随意加大药量、虚开发票、出具假证明等弄虚作假行为。对有违规行为以及不积极配合、不认真执行特殊慢性病鉴定、就医、管理办法的定点医疗机构，将处以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，对直接责任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，对医生取消医保处方权；情节严重的，暂停或取消其定点资格，并向社会公布。对慢性病患者本人，除追回所报销的全部医疗费用外，处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，暂停其半年的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待遇。
第十条 市、县区医疗保险慢性病经办机构应建立特殊疾病门诊就医支付台账，记录慢性病患者每月支付情况，严格执行定额标准。
第十一条 参保人员在指定医疗机构发生的慢性病检查鉴定费，先由个人垫付。经市、县区慢性病专家小组审核纳入慢性病门诊统筹的，由市、县区医疗保险慢性病经办机构按50%的比例予以报销；不符合条件未纳入门诊慢性病统筹的，检查鉴定费由个人自付。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部分新增特殊慢性病门诊医疗参考用药目录
一、高血压
1、利尿剂

双克片  25mg×100片（瓶）1.15元  1-2片/日
吲达帕胺（寿比山）2.5mg×30片（盒）9.43元 1-2片/日
   2、β受体阻滞剂

美托洛尔（倍他乐克）25mg×20片（盒）8.47元1-3片/日
比索洛尔片5mg×10片  21.7元 （盒）0.5-1片/日
3、钙拮抗剂

硝苯地平（糖衣片）10mg×100片（瓶） 1.15元3-6片/日
   硝苯地平（缓释片）10mg×30片 9.1元  2-4片/日
   尼群地平片10mg×100片  0.85元  1-2片/日
   非洛地平（波依定）5mg×10片 40.83元  1-2片/日
   拉西地平  4mg×30片 45.05元  1-2片/日
4、转换酶抑制剂

卡托普利片25mg×100片 2.91元   1-3片/日
依拉普利   10mg×20片   18.4元   1-2片/日
5、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

坎地沙坦 4mg×14片 35.65元   1-2片/日
厄贝沙坦 150mg×7片  26.7元  1片
6、中医中药

珍菊降压片 60片 9.66元  1-3片/日
7、抗血小板药

阿斯匹林片  0.1×30片 16.19元  1片/日
8、降压复方制剂

北京降压零片 10片 9.58元  1片/日

二、冠心病

倍他乐克片25mg×20片 8.74元   1-3片/日
阿斯匹林片  0.1×30片 16.19 元   1片/日
硝酸甘油片10mg×100片 2.5-5.3元
单硝酸异山梨酯片 20mg×48片 47.94元   2片/日
复方丹参滴丸 150丸 24.15元   30丸/日
地奥心血康胶囊 0.1×20粒 7.9元  3-6粒/日
通心络胶囊  0.26×30粒 31.59元   6粒/日
参松养心胶囊 0.4×36片 29.9元   9粒/日
辛伐他汀胶囊 5mg×10粒  13元   2-4粒/日
门冬氨酸钾镁片 30mg×50片 25.3元 
辅酶Q10胶囊  10mg×60粒  10.01元   6粒/日
三、糖尿病

格列吡嗪 5mg×24片 13.3元    1-3片/日
格列齐特 80mg×60片 12.8元  3片/日
格列美脲 2mg×10片    10.2元        1-3片/日
二甲双胍普通片 0.25×48片 8.4元   3-6片/日
二甲双胍缓释片0.5×30片 13元   2-4片/日
诺和灵(30R)   3ml(300u)  65.67元   10-50u
诺和灵(50R)   3ml(300u)  65.67元
四、脑梗塞及脑出血后遗症
尼莫地平片 20mg×50片  3元  3片
通心络胶囊 26mg×30粒  31.59元   6粒
血塞通片  25mg×20片 8元   2-4片/日
吡拉西坦片（脑复康） 0.4×100片  3.8元   9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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